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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8日，苏州稻香村正式官
宣，携手风靡全球的中国单机精品大
作《黑神话：悟空》推出的跨界联名中
秋限定礼盒“齐天揽月”正式开启全
网预售。同时，为了让消费者抢先尝
鲜，稻香村将在全国五大标志性特色
门店——苏州观前街国潮体验店、

“稻香村工坊”现烤直营店、沈阳中街
现烤旗舰店、成都文殊院店、上海豫
园店进行限量发售。

业内人士指出，稻香村的这款联
名礼盒将传统月饼文化与现代数字
娱乐进行了巧妙融合，预计会成为今
年中秋市场引人注目的明星产品，引
领一场关于传统、现代、文化、科技相
互交织的味觉与文化双重盛宴。

开启味蕾与艺术的双重盛宴

《黑神话：悟空》这款游戏，不仅
是一款视觉与玩法上的盛宴，更是对
中国数千年璀璨文化与历史故事的
深刻挖掘与致敬。它巧妙地将古典
名著《西游记》中的神话传说与现代
游戏技术相结合，让玩家在沉浸式的
游戏体验中，领略到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与独特魅力。

稻香村“齐天揽月”中秋定制礼
盒，从脍炙人口的神话典籍《西游记》
中汲取创作灵感与文化符号，整款礼

盒尊重原创、致敬原著，既保留了传统
文化的韵味，也融入现代时尚元素的
创意，还极大程度契合了《黑神话：悟
空》的游戏主题，展现出创新与包容并
存，致敬经典的设计主旨，让传统与现
代在视觉与情感上实现了无缝对接。

与此同时，稻香村在月饼外观和
口味上进行了创新尝试，其内配的6
味月饼深度还原了游戏中的各类角
色，例如，有猴子造型的五仁桃山月
饼，老虎造型的青稞红豆桃山月饼
等，其设计之精妙、工艺之繁复，堪称
匠心独运。据悉，稻香村运用了前沿
的3D技术精准建模，每一处细节均
经过精心雕琢，确保月饼模具能够精
准捕捉《黑神话：悟空》游戏中角色的
神韵与精髓。从每一缕飞扬的发丝
到每一个分明的棱角，无不透露出极
致的精细与逼真，仿佛将游戏中的世
界巧妙地搬到了现实之中。

制作过程中，稻香村更是坚持纯
手工成型，将饼皮通过半透的独特工
艺处理，呈现出细腻而富有层次的质
感；双色渐变的饼皮设计，如同游戏
中绚烂的光影效果，既展现了传统月
饼的温润之美，又赋予了其现代科技
感的视觉享受。这些月饼每一款既
是经典的传承，也是匠心的巨作，二
者跨界融合不仅丰富了产品的内涵，

也提升了品牌的文化价值，为年轻消
费者开启味蕾与艺术的双重盛宴。

助力优秀传统文化破圈传播

稻香村，作为拥有251年历史的
中华老字号，其背后承载的不仅仅是
美味的糕点，更是一种世代相传、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稻香村人始终
秉持着对品质的极致追求，不断创新
与发展，使得这一品牌能够历经百年
而不衰，成为中华美食文化的一张闪
亮名片。不难看出，此次稻香村与

《黑神话：悟空》的跨界合作，是中华
老字号和中国单机精品大作的强强
联合，是两者在文化底蕴与工匠精神
上的完美契合。

长期以来，稻香村一直致力于品
牌年轻化的积极探索与实践，善于用
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来传播和推广中国
传统糕点文化，事实上，在深受年轻群
体喜爱的游戏领域，稻香村早已展现
出敏锐的洞察和执行力，过往的多次
跨界合作不仅积累了丰富经验，更在
年轻消费群体中树立了独特的品牌形
象。这些跨界尝试，不仅是稻香村对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的一次次生动实践，更是其精准洞
察年轻消费群体需求，实现品牌与年
轻群体深度对话与共鸣的巧妙布局。

此番与《黑神话：悟空》的跨界合
作，稻香村将百年传承的独特月饼工
艺与充满传奇色彩的游戏英雄角色
相结合，将进一步拉近与年轻受众的
距离。月饼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更
是文化的传递者。“齐天揽月”中秋限
定礼盒，正如它的名字一样，不仅让
稻香村这一中华老字号的月饼文化
以更加新潮、时尚的面貌展现在年轻
消费群体面前，也让《黑神话：悟空》
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在稻香村月
饼的细腻与甜蜜中找到了新的表达
方式，让年轻消费者在品尝之间，仿
佛穿越时空，与心目中的英雄并肩作
战，共同经历那些惊心动魄的冒险，
最终达到“1+1>2”的效果，实现品牌
与文化的“双赢”。

业内人士认为，在今年中秋月饼
市场的舞台上，稻香村与《黑神话：悟
空》的跨界联名无疑将成为一道独特
的风景线。这次合作不仅会为市场带
来耳目一新的产品体验，更将深刻地
展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的和谐共
生。通过这一联名礼盒，稻香村不仅
会吸引年轻消费者的目光，让他们在
月饼中感受到新鲜与趣味，同时也进
一步拓宽月饼市场的边界，促进优秀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传播。

（桂 源）

8月 27日，创维集团有限公司
发布了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六个
月的未经审核中期业绩报告。报
告显示，创维集团 2024年上半年整
体营业额为 301.53亿元，较去年同
期下降 6.6%。其中，智能家电业务
基本盘为创维集团带来营收 155.75
亿元，同比增长 10.1%，占集团营收
一半以上，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
稳 稳 守 住 创 维 集 团 营 收 的 半 壁
江山。

报告期内，创维集团实现毛利
42.89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2%；
实现净利润 7.14亿元，较去年同期
增长 15.9%；归母净利润为 3.84 亿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7.2%。本期
集团的整体毛利率为 14.2%，较去
年同期的13.0%上升1.2个百分点。

创维集团方面介绍，董事会已
批准，在合适的市场条件下，集团
可能动用现金进行企业活动，包括
股份回购。而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集团的银行结余及现金为 86.78
亿元，已抵押及受限银行存款为
35.74亿元，财务状况健康。

海外市场表现出色

2024年上半年，创维集团中国
内地市场的营业额约为 227.06 亿
元，来自海外市场的营业额为 75.2
亿元，占总营业额的 24.9%，较去年
同期增长4.3%。

据介绍，面对广阔的海外市
场，创维集团采用多品牌、多渠道
积极推进全品类业务出海。在欧
洲发起的新能源品牌“Solavita起明
光伏”，业务已快速布局到澳大利
亚、墨西哥、南非等 20多个国家；旗
下子品牌 Strong、Sinotec 则通过便

携式储能、户用储能、工商业储能
等产品，在欧洲、非洲等区域启动
销售。借势上半年陆续举行的全
球体育盛事，创维集团积极迎合这
一热潮，旗下高智能、人性化设计
的智能电器产品成功扩张了欧洲
及非洲市场业务版图。

此外，创维着重发力海外电商
业务，积极拓展在线销售平台客
户、加强产品质量及自有品牌形
象，实现了智能电器产品在海外市
场营业额的显著提升。

智能家电业务表现抢眼

报告期内，创维集团的智能家
电 业 务 表 现 抢 眼 ，继 续 保 持 增
长。尤其是智能电视系统产品在
中国及海外市场均实现提升。其
中，智能电视系统产品在中国内
地市场的营业额为 55.48 亿元，同
比增长 22.3%；海外市场智能电视
系统产品营业额 39.5 亿元，同比
增长 3.1%。今年上半年，创维集
团重点开发超多分区 MiniLED 显
示系统、类纸屏显示技术、红光护
眼量子膜等电视产品，提供了满
足不同分区、亮度和色域要求的
差异化方案。此外，创维坚持高
端化、差异化、大屏化的策略渐见
成效，于本期推出的多款大尺寸
及 高 端 电 视 新 品 持 续 受 用 户 青
睐，创维壁纸电视在“6·18 京东家
电竞速榜（艺术电视─累计榜）”
中占据头 7 位，并成功霸榜前两
名。同时，创维作为百英寸超大
屏的推广先锋，实现了行业超大
尺 寸 市 场 突 围 。 按 行 业 资 料 显
示，创维百英寸电视销量勇夺全
网销量第一，稳居国内彩电品牌

行业第一阵型。
与此同时，包括冰洗、空调、厨

电等产品在内的智能电器业务，在
中国市场带来 29.35 亿元的营业
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3.9%；其在海
外市场的营业额为 12.5亿元，较去
年同期增长 54.5%。创维的零嵌冰
箱、双驱分舱洗衣机、1KG迷你洗衣
机、便携式移动空调等新品家电受
到消费者认可。尤为值得一提的
是，滚筒洗衣机及空调等主力产品
于本期内销量表现强劲，促进智能
电 器 业 务 在 国 内 外 市 场 的 销 售
增长。

在智能系统技术业务方面，创
维集团主动放弃部分低利润的订
单，以避免参与恶性价格竞争。据
报告显示，本期内，智能系统技术
业务在中国内地市场的营业额为
26.18 亿元，海外市场的营业额为
17.17亿元。

2024年上半年，创维集团的宽
带网络接入系统产品的市场份额
有所提升，8K超高清机顶盒项目则
获得中国移动河南、河北等地的批
量订单。同时创维推出了新一代
Pancake MR产品及升级研发XR系
列产品；国内通信运营商市场完成
了 FTTR 产品开拓；海外重点战略
客户的合同订单量也在积极增长，
带有AI功能、镜头与NPU边缘算力
的全新 AI 游戏机顶盒在北美实现
了大批量的出货销售。

在专业显示业务方面，汽车智
能的车载显示业务持续获得了核
心客户的多个重点项目定点；车载
人机交互显示总成系统和车载智
能仪表显示系统等产品，市场占有
率及市场地位进一步提升。

现代服务业业务及其他方面，
2024 年上半年在中国内地市场的
营 业 额 为 11.3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4.3%，于海外市场的营业额为人
民币1.39亿元。

创维打造全球竞争力

从电视领域扩展到智能家电、
智能终端，再成功跨界进入新能源
领域，创维集团走出了一条“从智
能家电到双碳生态”的特色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能源业务
方面，经过 4 年的历练，新能源业
务已成为创维集团“第二增长曲
线”。2024 年上半年，创维集团新
能源业务收入为 90.15 亿元，新增
运营且并网发电的户用光伏电站
超过 8.6 万户，累计建成并网运营
的户用光伏电站超过 52.8 万座；
户用分布式光伏设备及工商业分
布 式 光 伏 设 备 装 机 总 量 超 过
2.8GW。

2024年上半年，创维成立集团
大供应链协同小组、集团全品类推
广部和技术发展领导小组，继续以

“5G+AI+终端”的技术发展思路开
发产品，推动科技创新资源的整
合，实现全品类产品的技术融合。

同时，创维集团也在积极拥抱
AI 应用所带来的变革，加大对 AI、
AIGC相关应用功能及场景的研发，
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

此外，创维集团还全力推动
“智能家电+光伏+储能”的联合出
海，发挥全品类协同效应，加快建
立和完善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经
营管理体系和供应链管理体系，服
务全球用户和客户。

（喜 妮）

从2017年的47.22万辆到2023年底的92.68万辆，西藏地区机动车保有量5年时
间便实现了近乎翻倍的增长。而伴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激增，广大车主对汽车维修
保养服务也提出了更多需求。

2023年 6月 27日，京东养车正式进入西藏地区，全国海拔最高的京东养车门
店——拉萨布达拉宫店正式开业。经过一年多的运营，该店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和卓越的服务品质，成功吸引了众多在藏、进藏用户的关注与信赖，为 2万名客户提
供了专业、高效、贴心的汽车养护服务。

通过这一年的运营实践，京东养车不仅为进藏用户解决了车辆维护的难题，更以
其“有保障、更专业”的品牌形象，获得了当地消费者的信赖，推动了当地汽车后市场
的健康发展。

京东养车技师紧急救援 透视西藏汽车养护服务需求激增现象

在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京东养车拉萨门店的机修技师付小军经历了一次紧
急救援任务。晚上十点左右，他接到了一位进藏游客的救援电话。这位游客的车
辆在距离拉萨四十公里的地方突然无法启动，而在此之前，他已经通过网络平台
联系了很多维修店，但他们要么已经下班无法提供救援服务，要么提出了高昂的
外出救援费用。

面对这一绝望的境地，这位游客突然想起了经常去保养的全国连锁京东养车门
店。通过网上查询，他找到了拉萨门店的电话并立即打了过去。接到电话的付小军
迅速与客户沟通，确定了客户的位置和车辆情况，然后携带工具即刻出发进行救援。
经过现场检查，付小军发现车辆无法启动的原因是长时间行驶加上晚间气温较低，导
致车辆保险丝烧掉。他凭借专业的技术为客户更换了保险丝，顺利解决了问题，帮助
客户当晚顺利到达拉萨城区并入住原定酒店，使客户的后期旅行计划得以如期进行。

这次救援事件不仅充分展现了京东养车技师的专业素养和服务精神，也透视出
了西藏地区汽车养护服务需求的激增现象。特别是在旅游旺季，大量自驾游车辆涌
入高原，对洗车、保养、维修等服务的需求更为迫切，这也为汽车养护服务行业带来了
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填补市场空缺、引领变革 京东养车打造有保障、更专业的服务

事实上，拉萨地区人口超过 150万，人均车辆拥有率较高，且豪华品牌汽车居
多。然而，受地理环境等客观因素影响，汽车养护市场长期以路边零散小店和夫妻店
为主，专业化和规模化的养车连锁品牌认知度较低。豪车车主通常觉得去4S店消费
较高，而去路边小店又不放心，因为小店可能今天开门明天歇业，市场极其不规范。

“经过半年的调研，我们发现客户对当地汽车服务市场的反馈普遍不佳，而连锁品牌
店又较为稀缺。因此，为了方便藏族同胞和当地消费者，我们决定在拉萨开设一家连
锁化、标准化的养车门店。”京东养车拉萨门店店长姚彦星介绍起在拉萨开店的初衷。

相比较街边店和夫妻店，京东养车在供应链能力、统一服务标准、无忧的消费体
验等方面均有出色的表现。以供应链能力为例，依托京东和京东养车APP，拉萨门店
与众多商家合作，客户可以直接在线查找并购买所需配件。“我们确保所有配件均从
正规渠道源头采购，附带发票，绝不使用杂牌件。此外，我们还提供公开透明的价格，
客户在APP上即可查询到配件价格，我们提供安装服务。比如说，你的车大灯坏了，
我可以在我们的APP上帮你查找这个大灯的费用。对于客户来说，消费过程是相当
透明的。如果客户有其他特殊需求，比如这个大灯必须是原厂的，和原车的一模一
样，我们也可以满足。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我们都会尽力为客户寻找到合适的配
件。”姚彦星介绍道。

值得一提的是，依托京东强大的物流供应链，即使在西藏这些通常被视为“不包
邮”的地区，京东养车也能实现高效配送。

除此之外，在售后方面，京东养车提供全面的保障。“我们承诺一年的保质期，期
间若客户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到店解决。同时，为了更好地了解客户体验和服
务质量，我们还会定期进行回访。”姚彦星表示，京东养车拉萨门店还提供 24小时紧
急服务，包括救援和维修。“遇到旅游旺季时，会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西
藏，车辆数量自然也会增加。一般情况下，有些客户在进店之前会先给我们打个电
话，大概咨询一下情况，然后再决定是否过来。也有些客户是直接开车过来的。因为
车辆进店量较大，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告诉客户门店目前的车辆情况，以及他们过来后
大概需要等待多长时间，这样客户心里就会有个数。门店还会为有特殊需求的客户提供上门服
务，如高反现象等。总之，门店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和情况提供各种标准化服务。”

“我们一直在努力，希望做到让消费者花的每一分钱都能得到他们的认可，提供每一步都经
过确认的服务体验。”姚彦星介绍道。

西藏首店迎来开业一周年 京东养车加速服务网络布局

截至目前，京东养车已在全国超过160多座城市开设了1700多家养车门店，拥有4万多家直
连合作门店和超4000家合作4S店。京东养车还通过与中石化、中石油开展合作，在全国开出上
百家综合汽服门店，其业务规模和覆盖范围正在不断扩大。

西藏首店的顺利营业，不仅意味着京东养车的服务已经覆盖到了更高、更远的地方，也代表
着京东业务生态在西藏地区除了物流和电商环节之外，又增添了一项重要的服务环节。

事实上，京东养车通过与国内外众多头部机油、轮胎、配件企业达成全渠道战略合作，使得京
东养车的供应链覆盖范围更加广泛，即使在西藏地区，也能够依托其强大的供应链及物流网络，
快速、充足地提供上游养车商品。在服务标准方面，京东养车与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达成了战略合
作意向，对门店服务进行标准评审认定，并在线下门店推出了“黄金8步流程”等施工标准，同时，
京东养车还联合相关机构发起了汽车后市场连锁门店培训课程，帮助店长和技师提升综合管理
与客户服务能力，这使得拉萨京东养车门店相对于当地的中小型修理厂，更能够迅速实现连锁
化、标准化、规范化运营，为车主提供更专业的服务。在消费体验方面，京东养车打破了行业壁
垒，客户可以在平台上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由采购产品。平台提供的所有产品价格都公开、公正、
透明，经得起客户的对比。在确保产品品质的同时，线下门店提供专业的售后安装服务，智能化
的掌上APP也让客户随时可以查看自己车辆的维修进度，这种一站式的服务解决了客户的所有
需求，让消费变得更加无忧和安心。

京东养车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非常重视西藏地区服务能力的搭建，并欢迎更多优秀的合作
伙伴加入。未来，京东养车将继续通过标准化的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更专业、有保障的养车服
务。同时，京东养车还将深入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网络，依托于自身的服务网络和标准化
体系为用户提供省时、省心、省钱的养车服务。 （王 洋）

创维集团发布2024年半年报
净利润7.14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15.9%

稻香村携手《黑神话：悟空》推出联名礼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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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独家代理机构：山东海能广告传媒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5066670823（微信）。 本版广告为信息资讯，不作为签订合同及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债务人/
借款人

佛山市顺
德区耀恒
贸易有限

公司

借款合同
编号

2013年
乐借字

第047号

保证人

佛山市东桥贸易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乐
从镇洪乐无缝管有限公司、梁耀生、曾笑萍、
何翠芳、陈炳尧、何后南、何元志、陈汝佳、黄
建玲（原保证人曾荣、李妹已和解不再追责）

案号

诉讼案号：（2014）佛顺
法民二初字第324号

执行案号：（2016）粤
0606执11753号

上海文盛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陈少兰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文盛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陈少兰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上海文盛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
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陈少兰。上海文盛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陈少兰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陈少兰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陈少兰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文盛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陈少兰

2024年9月2日附：公告清单

注：本公告清单列示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陈少兰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
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的，由继承人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权转让通知暨催收联合公告
李娟、苏同镇：

根据日照京拓商贸有限公司与青岛景程清泰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日照京拓商贸
有限公司已将对其【案号（2021）鲁1102民初7104号】享有的主债
权及法律文书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青岛景程清泰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特此公告催收。请尽快向青岛景程清泰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相应还本付息义务及/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或履行清
算责任）。联系人：张津萍，联系电话：15315911160。特此公告。

日照京拓商贸有限公司 青岛景程清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序号

1

2

债务人

敖星、张恩

印佳杰

代偿金额

1,387,417.10

1424413.72

原债权人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对应文书案号
（2023）沪0105
民初13981号

（2023）沪0106
民初 16286号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与谢焕政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与谢焕政签

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已
将其对下列债务人、担保人、抵押人及相关当事人享有的全部权利
依法转让给谢焕政。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与谢焕政特公告通知债务人、担保人及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已经转
让的事实，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担保人和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谢焕政履行相关还款义务。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谢焕政
联系人：黄女士，电话：18016207848。
注：本公告清单仅列示代偿金额数额，其他应支付给中国平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相关权益，按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方法计算。

公告清单 （金额单位：人民币 万元）

上海卓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陈少兰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卓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陈少兰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上海卓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
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
权）依法转让给陈少兰。上海卓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陈少兰联合公
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陈少兰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陈少兰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
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卓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陈少兰

2024年9月2日附：公告清单
债务人/借款人

佛山市顺德区高
塑实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3年顺成
字第158号

保证人

冯月娥、
梁海涛

案号
诉讼：（2015）佛顺法勒民初字
第462号
执行：（2016）粤0606执9105号

注：本公告清单列示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陈少兰的欠息等其他
费用按借款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若借款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由继承人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
号

1

2

3

4

5

6

违法建设地址（武汉市
洪山区狮子山街道）

南李路东侧南湖桑园
现喷码F-32号

南李路东侧南湖桑园
现喷码F-61、62、63号
南李路东侧南湖桑园

现喷码F-65号
南李路东侧南湖桑园

现喷码F-66号
南李路东侧南湖桑园

现喷码F-78号
南李路东侧南湖桑园

现喷码F-79号

违法建设
当事人姓名

张国兴
代先菊

王小平

徐梅生

胡银国
郑兰秀

余建喜

朱义群、程海英
等相关权利人

身份证号

42010619600719****（张国兴）
42011119600702****（代先菊）

42011119701011****（王小平）

42220219631224****（徐梅生）

42010619580806****（郑兰秀）
42112519640514****（胡银国）

42011119670117****（余建喜）

42220219800925****（朱义群）

公告送达文书名称及文号

《违法建设强制拆除决定书》（洪
狮）强拆决字【2024】第00002号

《违法建设强制拆除决定书》（洪
狮）强拆决字【2024】第00009号

《违法建设强制拆除决定书》（洪
狮）强拆决字【2024】第00005号

《违法建设强制拆除决定书》（洪
狮）强拆决字【2024】第00006号

《违法建设强制拆除决定书》（洪
狮）强拆决字【2024】第00007号

《违法建设强制拆除决定书》（洪
狮）强拆决字【2024】第00008号

公告送达代先菊、张国兴等人
《街道综合行政执法违法建设强制拆除决定书》

因下列当事人在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街道南李路东侧南湖桑园、南湖六库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进行违法建设的行为，本机关对当事人代先菊、张国兴于2023年9月22日送达了《违法建设
限期拆除决定书》〔（洪狮）限拆决字【2023】第00002号〕，并于2024年3月22日送达了《履行行政决定催
告书》〔（洪狮）催告字【2024】第00002号〕；对当事人王小平于2023年10月25日送达了《违法建设限期
拆除决定书》〔（洪狮）限拆决字【2023】第00006号〕，并于2024年6月4日送达了《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

〔（洪狮）催告字【2024】第00006号〕；对当事人徐梅生于2023年9月22日送达了《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
定书》〔（洪狮）限拆决字【2023】第00007号〕，并于2024年5月13日送达了《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洪
狮）催告字【2024】第00007号〕；对当事人胡银国、郑兰秀于2023年10月8日送达了《违法建设限期拆除
决定书》〔（洪狮）限拆决字【2023】第00005号〕，并于2024年6月2日送达了《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洪
狮）催告字【2024】第00005号〕；对当事人余建喜于2023年10月7日送达了《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

〔（洪狮）限拆决字【2023】第00013号〕，并于2024年5月13日送达了《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洪狮）催
告字【2024】第00013号〕；对当事人朱义群、程海英等相关权利人于2023年10月25日送达了《违法建设
限期拆除决定书》〔（洪狮）限拆决字【2023】第00065号〕，并于2024年6月4日送达了《履行行政决定催
告书》〔（洪狮）催告字【2024】第00065号〕。

鉴于上述当事人逾期未履行拆除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武汉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条的规定，现本机关决定于2024
年9月10日实施强制拆除。另根据《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条例》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所产生的强
制拆除、建筑垃圾清运、物品保管等费用由你（单位）承担。

狮子山街道工作人员无法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送达执法文书。现依法采用公告送达方
式送达《街道综合行政执法违法建设强制拆除决定书》。请下列违法建设当事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7
日之内到洪山区狮子山街道综合执法中心（地址：洪山区狮子山街书城路华大家园A2栋-A4栋裙楼二
楼，联系人：狮子山街道综合执法中心，电话：027-87286700）接受处理，签收文书，逾期视为送达。

洪山区人民政府狮子山街道办事处
2024年9月2日

公告送达王运兰
《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
王运兰（身份证号：42010619600502****）：

你（单位）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违法建设一
案，本机关经调查后已于2023年10月8日依法向你（单位）送达
了《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洪狮）限拆决字［2023］第00028
号、《违法建设限期拆除决定书》（洪狮）限拆决字［2023］第
00030号，但你（单位）在本机关规定的期限内未履行相关义务。

狮子山街道工作人员多次与当事人王运兰联系无果，无法
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送达执法文书。现依法公告送
达《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洪狮）催告字
［2024］第00028号、《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履行行政决定催告书》
（洪狮）催告字［2024］第0003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的相关规定，现催告你（单位）：

1.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履行拆除位于狮子山街
南李路东侧南湖桑园搭建的建（构）筑物（现喷码 F-15、F-17
号）的义务；

经催告后你（单位）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采
取以下强制执行方式：

1.由本机关强制执行，强制拆除位于狮子山街南李路东侧
南湖桑园搭建的建（构）筑物（现喷码F-15、F-17号）。

请你（单位）自登报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洪山区狮子山
街道综合执法中心（地址：洪山区狮子山街书城路华大家园A2
栋-A4栋裙楼二楼，联系人：狮子山街道综合执法中心，电话：
027-87286700）接受处理，签收文书，逾期视为送达。

你（单位）可在接到本催告书三个工作日内向本机关进行
陈述和申辩。逾期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政府狮子山街道办事处
2024年9月2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4年9月9日10时在本公司拍卖厅对

位于长沙市岳麓区湘仪路佳和园 105 号房【权证号：湘
（2023）长沙市不动产权第0193265号】公开拍卖。建筑面
积100.49㎡，起拍价92万元。

标的即日开始展示，请有意竞买者在9月6日16时前，
持有效证照及保证金3万元到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466号
海东青大厦2907室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未成交无息退还）。

咨询电话：13755167528
湖南鑫盛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序
号

1

2

3

债务人

钱峰

高家平

杨惠香

借款合同
编号

513513000368

513084002854

8131225740005

本金

749105.2

0

0

利息

1265705.2（暂
计算至 2023
年9月20日）
521601.65（暂
计算至 2018
年8月16日）
381697.61（暂
计算至 2022
年1月20日）

法律
文书号

（2015） 通
商 初 字 第
00579号

（2016） 苏
0602 民 初

1128号
（2015） 门
工 商 初 字
第00085号

南通升纳贸易有限公司与吴嘉博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以及财政部、银监会有关规定，【2024】年
【8】月【27】日，南通升纳贸易有限公司与吴嘉博签署《债
权转让合同》，南通升纳贸易有限公司将下列附表中所列
的以下债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迟延履行金、违约金或
其他应付款，已依法转让给吴嘉博，该等债权对应的借款
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也
已依法转让给吴嘉博。南通升纳贸易有限公司、吴嘉博
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其他还款
义务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该等债权转让的事实。

吴嘉博作为该等债权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或其他还款义务人立
即向吴嘉博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义务（若借款人、担保
人、其他还款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联系人：吴嘉博，
联系方式：0513-86808013，特此公告。

转让方：南通升纳贸易有限公司 受让方：吴嘉博
2024年9月2日


